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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主体
行政执法主体1个：剑阁县自然资源局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剑门关大道北段257号，邮编：628317  电话：0839-6600108
行政执法机构设置3个：剑阁县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主要职责：宣传贯彻土地、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并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受委托按权限对土地、矿产资源规划、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整理和权属变更等进行监督;开展动态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自然资源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土地、矿产方面的违法行为;协助调处土地,矿业权纠纷;依法对土地和矿产市场实施监督和检查;承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交办的相关行政执法工作。
大队负责人：杨朝源     联系电话：0839-6601513
剑阁县不动产登记管理中心
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土地登记、房屋登记及其交易、林地登记等不动产登记政策、法规；负责城市规划区内主地登记、房屋登记及其交易、林地登记受理经办工作；负责不动产登记信息基础平台建设和管理，做好数据的整理、备份、依法对外查询工作。
中心负责人：杨晓明     联系电话：0839-6600561
矿产资源管理股
股室负责人：杜永红     联系电话：0839-6601515
主要职责：拟定全县矿产资源战略、规划和矿业权管理政策并组织实施。承担地质勘查行业统计和成果统计，监督管理地质、矿产资源勘查行为。承担县级发证的矿产资源矿业权出让及审批登记。统计分析并指导全县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登记，调处重大权属纠纷。承担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优势矿产的开采总量控制及相关管理工作。负责自然资源行业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工作。监督指导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承担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登记、统计和信息发布及压覆矿产资源审批管理、矿产地战略储备工作。实施矿山储量动态管理，建立矿产资源安全监测预警体系。监督地质资料汇交、保管和利用，监督管理古生物化石。承担全县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洽理工作，拟订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组织协调和监督实施地质灾害隐惠的普查、详查、排查，组织、指导开展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组织、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监格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保障工作。
2、 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
	序号
	姓名
	证件编号

	1
	陈锦成
	23070314037

	2
	何春生
	23070314067

	3
	刘朝俊
	23070314045

	4
	李旭明
	23070314087

	5
	刘权
	23070314024

	6
	彭光华
	23070314046

	7
	赵国周
	23070314065

	8
	陈亮
	23070314032

	9
	王庭业
	23070314047

	10
	李映贵
	23070314028

	11
	贾洲森
	23070314056

	12
	刘成方
	23070314064

	13
	梁楠
	23070314078

	14
	贾茂枝
	23070314039

	15
	刘光荣
	23070314073

	16
	范天明
	23070314060

	17
	梁云
	23070314048

	18
	杨朝源
	23070314044

	19
	李坤明
	23070314077

	20
	魏勇
	23070314084

	21
	张熙贵
	23070314026

	22
	王方明
	23070314022

	23
	刘智儒
	23070314050

	24
	梁成剑
	23070314029

	25
	王远德
	23070314069

	26
	陈益强
	23070314071

	27
	蒲永扬
	23070314062

	28
	杨伟
	23070314043

	29
	王菊
	23070314038

	30
	梁政刚
	23070314051

	31
	刘安
	23070314061

	32
	梁剑生
	23070314072

	33
	马怀仁
	23070314076

	34
	夏翠屏
	23070314034

	35
	李大刚
	23070314085

	36
	赵楠
	23070314074

	37
	王春艳
	23070314033

	38
	李欣
	23070314082

	39
	任璐
	23070314053

	40
	李惠
	23070314027

	41
	王晓丽
	23070314080

	42
	刘雨蒙
	23070314052

	43
	李涛
	23070314021

	44
	季尧
	23070314049

	45
	李小菊
	23070314040

	46
	张启琚
	23070314025

	47
	李文
	23070314023

	48
	申建
	23070314081

	49
	昝元荣
	23070314054

	50
	唐永福
	23070314036

	51
	朱旭成
	23070314035

	52
	唐翔翔
	23070314070

	53
	张驰
	23070314059

	54
	何菁
	23070314055

	55
	姚锐
	23070314041

	56
	苟安全
	23070314075

	57
	高向泰
	23070314068


3、 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权力、责任清单
四川政务服务网、剑阁县人民政府网（含行政执法权力及责任事项的权限、职责、服务指南、法定依据、流程图、程序）
1. 部门办件公示-四川政务服务网  http://www.sczwfw.gov.cn/jiq/front/item/bmft_index?deptCode=1151072100847450X8&areaCode=510823000000
2. 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权力责任清单-广元市剑阁县人民政府  http://www.cnjg.gov.cn/new/detail/20211119113047966.html
四、剑阁县自然资源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
（1） 重大行政许可
1.适用听证的；
2.变更、撤回、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3.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行政机关认定的其他重大行政许可事项。
（二）重大行政处罚
1.对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罚款或者对单位处以2万元以上罚款；
2.没收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
3.拆除或没收违法建构筑物。
五、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执法责任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救济途径、方式
（一）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对本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监督信息)救济渠道、行政执法责任制
1.行政复议
复议机关：剑阁县人民政府
复议承办部门、股室：剑阁县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股
地  址：剑阁县下寺镇剑门大道17号
电  话：0839-6712019
被处罚当事人若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剑阁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2.行政诉讼
部门：剑阁县人民法院
地址：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修城园区剑门大道16号
电话：0839-5208409
3.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途径
部门、股室:剑阁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
地址:剑阁县下寺镇隆庆街2号(剑阁县司法局二楼) 投诉电话: 0839- 5208080。
部门：广元市自然资源局执法监察支队
地址：广元市利州区利州东路739号
电话：0839-3264879
行政执法责任制
《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2008年5月9日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令第15号发布，自2008年6月1日起实施）
《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国土资发〔2014〕117号）　
《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60号）
《国土资源执法监督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79号）
《四川省土地监察条例》（1996年12月24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1年11月23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修订）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制止和查处违法建设的决定》（2015年9月25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六、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参照原《四川省国土资源厅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规定》（川国土资发〔2015〕10号）（目前该规定已于2020年1月29日废止）
七、剑阁县自然资源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市场主体库（检查对象名录库）、2022年抽查计划
（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1.矿山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检查对象：全县矿山企业
检查内容：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遵守开采顺序、开采方法的情况；遵守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定，具备保障安全生产的必要条件的情况。
2.辖区土地资源管理、利用及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检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检查内容：检查辖区内的土地利用现状况；监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检查辖区内农村宅基地建设,预防乱占滥土地、闲置、荒芜土地的违法行为；检查国家建设用地,乡镇村集体建设用地、农业设施用地、临时用地的使用情况；检查耕地开垦费、闲置费、复垦费、土地有偿使用费收缴情况；土地开发、复垦的完成情况。
（二）检查对象名录库
	序号
	采矿许可
证号
	矿山名称
	采矿权人
	地址

	1
	C5108232019127100149223
	剑阁县龙源镇永红村大地梁砖瓦用页岩矿
	剑阁县龙源镇永红页岩机砖厂
	剑阁县龙源镇永红村

	2
	C5108232019127100149216
	剑阁县鹤龄镇永兴村庄房梁砖瓦用页岩矿
	剑阁县永兴页岩机砖厂
	剑阁县鹤龄镇永兴村

	3
	C5108232019127100149215
	剑阁县吼狮乡石马村棉花湾砖瓦用页岩矿
	剑阁县公兴镇永发机砖厂
	剑阁县吼狮乡石马村

	4
	C5108232009067130027056
	剑阁县再荣建材有限公司
	剑阁县再荣建材有限公司（杨再荣）
	剑阁县城北镇闻溪村

	5
	C5108232009027120007564
	剑阁县柳沟镇柳林页岩机砖厂
	剑阁县柳沟镇柳林页岩机砖厂
	剑阁县柳沟镇临泉社区

	6
	C5100002014101110136136
	剑阁剑州国有投资有限公司四川省剑阁县大河坝医疗热矿泉水
	剑阁剑州国有投资有限公司
	剑阁县下寺镇（白温泉）

	7
	C5108002010097130075164
	剑阁县金窑矿业有限公司方墩石石灰岩矿
	剑阁县金窑矿业有限公司
	剑阁县下寺镇窑沟村

	8
	C5100002010121110091264
	四川天赐剑门关温泉开发有限公司四川剑阁县剑门关医疗热矿水
	四川天赐剑门关温泉开发有限公司
	剑阁县下寺镇（天赐温泉）

	9
	C5108002010127220089516
	剑阁县金俊陶土矿有限公司下寺镇陶土矿
	剑阁县金俊陶土矿有限公司
	剑阁县下寺镇窑沟村

	10
	C5108002010127120092681
	剑阁县大地石英砂有限公司后槽沟石英岩矿厂
	剑阁县大地石英砂有限公司
	剑阁县下寺镇沙溪村


（三）2022年双随机抽查计划
	检查
对象
	检查依据
	执行
股室
	检查
比例
	检查
频次
	检查时间

	矿山
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矿产资源管理股、执法大队
	100％
	1
	2022.4-
2022.12

	辖区土地资源管理、利用及制度执行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执法大队
	98％
	80/月
	2022.4-
2022.12

	按照剑府办函〔2022〕2号文件中关于双随机工作的有关要求,行政检查职能股室应当于当年一季度制定当年检查初步计划,汇总后公示。
抽查工作注意事项:每年随机抽查事项不低于抽查事项总数的50%,抽查对象不少于全部抽查对象的70%。原则上同一年度对同一管理对象的抽查次数不超过2次。对社会关注度高、被投诉举报多、有严重违纪违规记录失信等级高的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适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检查前三天,通过机选或摇号等方式,随机抽取检查人员和检查对象。检查情况和结果由行政检查股室在五日内公示并录入一体化平台、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在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20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总,经局领导审签后报县政府办。



八、剑阁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
《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国土资发〔2014〕117号）附录C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法律文书参考格式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执法规范用语指引》和《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处罚文书格式》（川自然资办函〔2020〕14号） 
《四川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暂行办法》
剑阁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印发《剑阁县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法律文书参考格式及落款要求（试行）》的通知（剑国土资发〔2018〕106号）
《广元市司法局关于印发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的通知》（广司发〔2022〕16号）1.行政许可案卷评查标准2.行政处罚（普通程序）案卷评查标准3.行政强制执行案卷评查标准
九、剑阁县自然资源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行政许可和处罚决定、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
双随机检查：2021年度检查12次，检查10家单位，检查结果已经公示出来。
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决定：2021年行政许可315件，行政处罚22件。
[image: IMG_256]

十、剑阁县自然资源局实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方案
执行自然资源部印发《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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